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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

致：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特聘专项法律

顾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曾于 2012 年 2 月 3 日出具了编号为

XYZH/2011A9059的《审计报告》，对发行人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的财务会计报

表进行了加审。本所律师针对该次加审期间的重大事项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发行人财务会计报表加审至

2012年 6月 30日（以下对两次审计截止日相距的这一段时间称为“加审期间”），

并出具了编号为 XYZH/2011A9100号《审计报告》（如无特殊说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所述“审计报告”，均指 XYZH/2011A9100号《审计报告》）。现本所律

师对发行人自《法律意见书（四）》签署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日（以下对两

次法律意见书签署日相距的这一段时间称为“补充核查期间”）是否存在影响本次发

行上市申请的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相关文件资料

进行了必要及适当的核查。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

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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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四）》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 2011年度股东大会

对本次发行及上市所做的新的批准及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批准与授权仍在有效期

之内。发行人股东大会并未就本次发行及上市作出新的批准与授权，亦未撤销或更

改上述批准与授权。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2.1 经核查，发行人已经通过 2011年度工商检验，不存在根据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2.2 经核查，发行人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发行人的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

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

权属纠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本次发行上市性质为发行人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所述外，发行人还具备下述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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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经信永中和审计，发行人 2009年度、2010年度、2011年度及 2012年 1

至 6 月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16,809,083.67 元、36,004,386.24 元 、

84,140,867.08元和 24,645,139.10元。发行人 2009年度、2010年度、2011年度及

2012年度 1至 6月的会计报表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本所律师据此认为，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发行人最近三

年及一期的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3.2 在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仍然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

营的能力，资产完整，人员、业务、财务及机构独立，符合《首发办法》第二章第

二节关于独立性的要求。

3.3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 XYZH/2011A9100-1号《内部控制审核报告》（简称

“《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并经核查，发行人按照财政部《内部会计控制规范－

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12年 6月 30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告相关

的有效的内部控制，符合《首发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3.4 根据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不存在《首

发办法》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下列情形：

1、最近 36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或

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6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

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3、最近 36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

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或者伪造、变造

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

4、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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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6、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3.5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承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3.6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承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发

行人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

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符合《首发办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

3.7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财务状况和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合《首发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3.8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及发行人说明，

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符合《首发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3.9 根据《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及发行人承诺，发行人会计基

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

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符合《首发办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

3.10 根据《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及发行人承诺，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以实际

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应有的谨慎；对

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一致的会计政策，未随意变更，符合《首发办法》

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3.11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完整披露了

关联方关系并按重要性原则恰当披露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

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符合《首发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3.12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承诺并经核查，发行人符合《首发办法》第

三十三条规定的各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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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经核查发行人的纳税申报表、税收优惠及其依据、发行人承诺以及有关

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依法纳税，享受的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首发办法》

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3.14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陈述并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

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符合《首发办

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3.15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陈述并经核查，发行人申报文件中不存在《首

发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首发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3.16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陈述并经经核查，发行人符合《首发办法》

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不存在下列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

1、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

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4、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资

收益；

5、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

变化的风险；

6、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据此并结合本所律师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具备本

次发行上市的各项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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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的独立性

4.1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核查，发行人及其下属的所有体检门诊部（包

括发行人分支机构，发行人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及该等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分支机

构）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企业营业执照》，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向公众提

供健康体检服务。

4.2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及主

营业务未发生变更，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发行人在业务、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等方面具备独立性。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具备独立面向市场自主

经营的能力。

4.3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

其他严重缺陷。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于补充核查期间未发生变

更，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

具备独立性。结合本所此前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完整的

业务体系，具备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五、 发行人的股东和发起人

经核查，发行人股东的已披露信息在补充核查期间发生如下变更：

（1） 深圳一德

2012年 3月 7日，深圳一德将注册资本及实收注册资本，由 12857.96万万元

变更为 15842.56万元。

（2） 重庆富坤

重庆富坤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名称变更为深圳市富坤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富

坤于 2012年 2月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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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发行人股东构成情况在补充核查期间内均未发生任何变化。

六、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经核查，发行人股本在补充核查期间内未发生任何变化。

七、发行人的业务

7.1经核查，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于补充核查期间未发生变化。

7.2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下属各体检机构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单独

或与他人合作设立其他经营机构经营。

7.3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在 2009年度、2010年度、2011年度及 2012

年 1 至 6 月主营业务收入（以合并报表为准）分别为 332,865,822.31 元、

443,057,094.14元、567,409,838.71元及 261,511,198.35元，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占总

收入的 98.26%、98.59%、98.65%及 98.49%。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7.4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核查，截止本补充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依法存续、

生产经营正常、主要财务指标良好，能够支付到期债务，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

见的对发行人构成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

的法律障碍。

八、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8.1本所律师此前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已披露了发行人关联方情况。补充核查

期间，发行人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8.2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补充核

查期间内新增关联交易如下：

1、提供体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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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审期间，发行人为关联方北京鼎晖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供体检服务，

涉及金额为 228,698.00元。

2、房屋租赁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核查，2012年 1至 6月，发行人向实际控制人韩小红

支付国恒基业大厦 A座 201室房屋租金 296,514元；向韩小红支付国恒基业大厦 B

座 201室房屋租金 113,621.40元。

3、担保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核查，2012年 2月 24日，实际控制人胡波、韩小红分

别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苑路支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对

5000万元授信额度内发行人欠该银行的所有债务，为发行人向该银行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4、关联交易决策及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均已按照法律法规及发行人《章程》的规定，取得了发

行人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批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

易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均已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对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发行

人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发布独立董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了公司章

程及公司有关关联交易的制度规定，履行了法定程序，程序合规，定价和执行体现

了公允性，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8.3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结合本所此前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

其控股股东及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发行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经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将来与发行人产生

同业竞争，该等承诺真实、合法、有效。发行人已对本次发行上市所涉及的关联交

易、同业竞争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进行了充分的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或

重大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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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本所律师已在此前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书中对发行人的主要财产情况作出详细

披露，现依据发行人补充提供的资产情况及补充核查期间主要财产的变化，对发行

人截止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主要资产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9.1 医疗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全部体检设备原值

196,863,274.55元，净值 72,142,421.70元。

截止 2011年 6月 30日，发行人主要体检设备共有 628台（套），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在子公司的分布

1 彩色超声诊断仪 143 台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
武汉、大连、成都、金华、济南

2 骨密度仪 35 台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
武汉、大连、成都、金华、济南

3 X 光机 47 台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
武汉、大连、成都、金华、济南

4 生化仪 20 台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
武汉、大连、成都、金华、济南

5 生物体微弱磁场测定分析仪 20 台
北京、天津、广州、南京、大连、成都、
金华、深圳

6 电子胃肠镜 8 台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大连、
成都

7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34 台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
武汉、大连、济南

8 眼底照相机 10 套 深圳、上海、广州

9 口腔科治疗椅 72 台 北京、深圳、上海、金华

10
电子内窥镜/内窥镜图文工作
站

15 台 北京、上海、南京、大连、成都

11 CR850 计算机放射成像系统 4 台 北京、广州、南京、山东

12 透视机 8 台 北京、上海、成都、济南

13 乳腺钼靶机 6 台 北京、上海、南京

14 红外乳腺诊断仪 41 台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
武汉、大连、成都、金华、济南

15 索菲 13C 呼气试验监测系统 3 套 北京、天津、南京

16 闪烁摄影装置 4 套 北京

17 口腔内窥镜 12 台 上海、广州、深圳、大连、济南

18 耳鼻喉治疗仪 21 台 北京、深圳、大连、南京

19 肺功能仪 32 台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
武汉、大连、成都、金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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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动脉硬化检测仪 26 台
北京、上海、大连、成都、广州、天津、
南京、深圳、武汉

21 血流变 26 台
北京、上海、大连、成都、广州、天津、
南京、深圳、武汉

22 眼压计 26 台
北京、上海、大连、成都、广州、天津、
南京、深圳、武汉

23
电子内窥镜/内窥镜图文工作
站

15 台 北京、上海、成都、南京、大连

合计 628 -

9.2 房屋租赁

1、2012年 5月 30，发行人与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就继续租赁使用联想

桥门诊部房屋续签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2012年 6月 1日至 2015年 5

月 31日，租金为 13.69万元/月。

2、2012年 5月 3日，广州慈铭与冯碧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广州

慈铭承租冯碧常位于越秀区解放南路 123号金汇大厦 3层全层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2718.6773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2012年 5月 10日至 2020年 7月 31日，月租金为

19.57万元/月（以后有递增）。

3、2012年 6月 28日，上海慈铭与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约定由上海慈铭承租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

路 1281号 5幢 4层整层及 3层 305室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969.15平方米，租赁期

限为 2012年 7月 16日至 2015年 6月 30日，月租金为 6.78万元/月（以后有递增）。

4、2012年 7月 4日，天津慈铭与天津市邦洲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约定由天津慈铭向天津市邦洲投资有限公司承租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

23号的房屋，其中楼房 2604.65平方米，平房 209.2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2012年

7月 17日至 2021年 9月 16日，租金为 21万元/月。

2012年 7月 5日，上述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合同一》，天津市邦洲投

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屋是否漏雨及消防验收等事宜做出承诺。

2012年 8月 9日，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合同二》，将租赁期限修改为

2012年 7月 17日至 2021年 10月 31日，并约定了具体的付款方式。



慈铭体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

5-3-2-11

5、2012年 7月 19日，慈云寺门诊部与北京万方慈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该门

诊部使用的房屋续签《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2012年 6月 20日至 2017年

6月 19日，总租金为 9,805,414元，按约定分期支付。

6、根据发行人介绍，深圳慈铭已与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 202A的所

有权人深业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该房屋的续租事宜达成一致，相应的房屋

租赁合同正在签署中。

9.3 知识产权

1、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于补充核查期间取得“慈铭耗材管理系统 V1.0”

（证书号：软著登字第 0403662号）、“慈铭检验查询系统 V1.0”（证书号：软

著登字第 0418904号）、“慈铭健康体检 LIS系统 8.11”（证书号：软著登字第 0420878

号）。

截止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拥有的软件著作权如下：

软件名称 著作权登记证书编号 登记号 取得方式 首次发表日期

1 E健康体检信息管理系统 V6.03 软著登字第 090054号 2008SR02875 原始取得
2007 年 10 月 23

日

2 慈铭健康体检 LIS系统 8.1 软著登字第 0165603号 2009SR038604 原始取得 2009年 7月 1日

3 慈铭健康体检预约系统 8.1 软著登字第 0170272号 2009SR043273 原始取得
2009 年 7 月 28

日

4 慈铭健康体检销售管理系统 8.1 软著登字第 0169230号 2009SR042231 原始取得 2009年 7月 1日

5 慈铭健康体检前台管理系统 8.1 软著登字第 0169229号 2009SR042230 原始取得 2009年 7月 8日

6
慈铭健康体检科室工作站系统

8.1
软著登字第 0170274号 2009SR043275 原始取得

2009 年 7 月 28

日

7 慈济健康体检信息管理软件 V1.0 软著登字第 0170274号 2005SR00948 转让取得
2004 年 8 月 18

日

8 慈铭 PACS系统 1.0 软著登字第 0189024号 2010SR000751 原始取锝
2009 年 11 月 20

日

9
慈铭健康体检科室工作站系统

8.11
软著登字第 0314779号 2011SR051105 原始取得

2011年 3月 28

日

10
慈铭星讯健康体检管理系统

V1.11
软著登字第 0330737号 2011SR067063 原始取得 2011年 5月 6日

11
慈铭健康体检采血工作站系统

8.11
软著登字第 0349278号 2011SR085604 原始取得

2011年 6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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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慈铭健康体检终检工作站系统

8.11
软著登字第 0367893号 2011SR104219 原始取得

2011年 9月 16

日

13 慈铭耗材管理系统 V1.0 软著登字第 0403662号 2012SR035626 原始取得 2012年 3月 7日

14 慈铭检验查询系统 V1.0 软著登字第 0418904号 2012SR050868 原始取得
2012年 6月 14

日

15 慈铭健康体检 LIS系统 8.11 软著登字第 0420878号 2012SR052842 原始取得
2012年 6月 19

日

2、注册商标

截止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 9件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商标名称 注册号/申请号 类别 获得方式 注册有效期

1

5936466-5936471
5936476-5936496
5936498-5936505
5936507-5936515

4685188

第 1-34
36-45类

原始取得 2009.2.21-2019.2.20

2 4685217 第 44类 原始取得 2009.2.21-2019.2.20

3 4726968 第 44类 原始取得 2009.1.28-2019.1.27

4 4726969 第 44类 原始取得 2009.1.28-2019.1.27

5 4991112 第 44类 原始取得 2009.6.14-2019.6.13

6 4991113 第 44类 原始取得 2009.6.14-2019.6.13

7 4991114 第 44类 原始取得 2009.6.14-2019.6.13

8 6017803 第 44类 原始取得 2010.3.14-2020.3.13

9 6109171 第 44类 原始取得 2011.3.20-2021.3.20

3、计算机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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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如下计算域名：

序号 域名 证书 取得方式 到期时间

1 ciming.mobi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原始取得 2014年 2月 10日

2 ciming.com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原始取得 2016年 6月 12日

3 慈铭（通用网址） CNNIC通用网址注册证书 原始取得 2013年 6月 8日

4 慈铭.com 国际中文域名注册证书 原始取得 2018年 8月 19日

5 慈铭.net 国际中文域名注册证书 原始取得 2018年 8月 19日

6 慈铭体检（通用网址） CNNIC通用网址注册证书 原始取得 2013年 6月 8日

7 慈铭体检.com 国际中文域名注册证书 原始取得 2018年 8月 19日

8 慈铭体检.net 国际中文域名注册证书 原始取得 2018年 8月 19日

9 慈铭集团.com 国际中文域名注册证书 原始取得 2019年 2月 27日

9.6 经核查，发行人主要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均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不存在重

大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发行人已取得主要财产的权属证书或证明，不存在法律障

碍。截至本补充意见出具日，发行人主要财产不存在被抵押、质押及其他他项权利

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亦没有受到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的限制。

十、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10.1 重大合同

补充核查期内，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苑路支行签订了 6份

《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合计 3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 贷款金额

（万元）

贷款期限 贷款用途 签订时间

1 2012年苑授字第 002

号-001

490 2012.4.13-2013.4.12 流动资金周

转

2012.4.13

2 2012年苑授字第 002

号-002

510 2012.4.25-2013.4.24 流动资金周

转

2012.4.15

3 2012年苑授字第 002

号-003

700 2012.5.10-2013.5.9 流动资金周

转

2012.5.10

4 2012年苑授字第 002

号-004

400 2012.5.25-2013.5.24 流动资金周

转

2012.5.25



慈铭体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

5-3-2-14

5 2012年苑授字第 002

号-005

600 2012.6.11-2013.6.10 流动资金周

转

2012.6.11

6 2012年苑授字第 002

号-006

300 2012.6.27-2013.6.26 流动资金周

转

2012.6.27

合计 3000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或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其下

属的各体检机构将要履行或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协议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合同法》

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方依据该等合同或协议所享有

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合法、有效，且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10.2 截至本补充意见出具之日，除了《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已披露的诉讼外，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知识产权、劳动安全、人

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10.3 在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不存在为其关联方提供对外担保的情况。

10.4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金

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系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均合法有效。

十一、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11.1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在补充核查期间内，发行人未发生合并、

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等行为。

11.2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在补充核查期间内，发行人无新增重大资

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十二、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补充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章程》未进行任何修改。

十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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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补充核查期间召开了 4次董事会会议、1次监事会

会议和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13.1董事会会议

1、2012年 3月 10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北苑路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授信伍仟万元整的议案》。

（2）《关于以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产进行抵押的议案》。

（3）《关于修改<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

案》。

（4）《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草案）》。

（5）《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草案）》。

（6）《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草案）》。

（7）《关于召开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2、2012年 4月 15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变更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名称的议案》。

（2）《关于增加慈铭健康管理集团成员的议案》。

（3）《关于修改慈铭健康管理集团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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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2 年 6 月 18 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召开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与韩小红签署<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胡波、

韩小红、韩圣群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4、2012年 7月 31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召开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批准报出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

案》，同意批准报出公司 2012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13.2监事会会议

2012年 7月 31日，发行人第一届监事会召开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上半年经营情况的报告》。

13.3股东大会

2012年 3月 25日，发行人召开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发行人董事会提出的下述各项提案：

（1）《关于修改<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

案》；

（2）《关于修改<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议案》；

（3）《关于修改<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

议案》；

（4）《关于修改<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的议案》。

13.4 本所律师审查了上述会议的通知、议案、会议记录、决议文件及授权委

托书等会议资料后认为，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决议

内容及签署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真实有效。

十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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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补充核查期间未发生变化。

十五、发行人的税务

15.1经核查，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执行的税种及税率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15.2 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及其合法性

1、企业所得税

根据京国税发[2005]273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国税发[2005]129号）等文件的规定，加审期间发行人企业所得税

适用 15%优惠税率。

加审期间，发行人子公司企业所得税的适用税率为 25%。

2、营业税

2009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医

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营业税。根据上述规定，发行人及

其下属体检机构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免征营业税。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加审期间医疗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除医疗服务收入外的其

他服务收入适用营业税税率 5%。

加审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均以应纳营业税额为计税依

据，适用税率分别为 7%和 3%。自 2012年 1月 1日起，发行人北京地区公司、深

圳地区公司及广州地区公司以应纳营业税额的 2%计算缴纳地方教育费附加。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享受的上述税收优

惠政策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3、经核查，发行人及其下属体检机构在加审期间依法纳税，没有受到过主管

税务部门的处罚。

十六、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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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经核查，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有关环境保护的

要求，发行人及其下属的各体检机构所在地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已出具书面证明，

说明发行人及其下属个体检机构在补充核查期间未出现环保违法违纪行为，不存在

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16.2 经本所律师核验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及下属给体检机构在补充核查

期间并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

情形。

十七、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为：奥亚体检中心（旗舰店）新建项

目；北京公主坟体检中心新建项目；大连星海新天地体检中心新建项目；管理信息

系统项目。

2012年 8月 22日，北京市朝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做出“京朝阳发改（备）

[2012]60号”《项目备案通知书》，对发行人管理信息系统项目进行了重新备案，

该通知书的有效期为 2年。

经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所需的相关

政府部门核准/备案均已获得且所有核准/备案均在有效期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八、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18.1重大诉讼、仲裁

1、经发行人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及其所属公司不存在

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

2、行政处罚

经发行人说明并经核查，在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及其所属公司未受到行政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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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经发行人说明经核查，并经持有发行人 5%股份以上股东健之康业、北京

鼎晖、深圳天图及王强确认，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健之康业、北京鼎晖、

深圳天图及王强不存在与发行人相关的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

政处罚。

18.3 经发行人说明经核查，并经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确认，截至本补充意

见书签署之日，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及行政处罚。

十九、对“结论意见”的补充

综合本所此前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述，本

所律师认为，除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A股）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安排其股票上市的同意外，发行人已符合《证券

法》、《公司法》和《首发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公司股票

公开发行及上市交易的其他各项程序性和实质性条件的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所引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的内容是适当的。

本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各份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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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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